
前言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係依我國統計法規定，為政府應定期舉辦之基本國勢調查，舉辦普查之

目的係為蒐集工業及服務業營運狀況、資源分布、資本運用、生產結構及其他相關產業經濟活

動狀況，俾掌握工業及服務業之經營現況與發展趨勢，提供政府研訂產業政策、工商業者發展

業務及學術界研究之重要參據。本普查自民國 43年首次創辦後，已建立每隔 5年舉辦 1次之

規制，本次為第 13次辦理，歷次普查結果對於政府重要經建計畫釐訂、工業區開發、產業輔

導政策制定、地方產業發展策略研擬等，皆扮演重要角色，以發揮普查支援政策之效益。 

本次普查在規劃設計初期，特別針對以往遭遇之困難深入探討，復經 2次試驗調查，並邀

集有關機關及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後，研訂此次普查項目內容，除包括建構工業及服務業母體資

料所需，以及銜接普查重要時間數列資訊之基本項目外，更為因應產業發展變遷、全球化競爭

趨勢及相關政策需求，強化並新增服務貿易、三角貿易與海外生產、自有品牌經營及技術創新

等資訊蒐集，提供政府調整產業政策及企業提升競爭力參據。另配合行政院擬定服務業及新興

產業政策需要，針對「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及「新興智慧型產業」等計 20

項重點產業計畫，審慎衡酌各產業之內涵、範圍及發展現況，以及普查行業範圍與資料蒐集之

可操作性，並將動(植)物園、博物館、藝(美)術館等具營業性質之觀光、藝文及展覽場所及研

究發展服務業者納入普查範圍，普查對象及服務業母體愈趨完整，蒐集資訊亦益顯多元，期充

分提供政策擬訂及學術研究所需，發揮普查最大功能。 

為妥善運用普查資源，減輕基層工作負荷及廠商填表負擔，並兼顧資料品質，本次普查除

援例合併或協議停辦相關統計調查外，亦整合廠商公務及調查資料，建置並常川更新工業及服

務業母體，提升普查名冊之完整性及正確性，並提供相關政府機關辦理抽樣調查所需，精進非

普查年各項場所面統計資訊；另運用相關統計及抽樣技術，考量誤差規模、人力配置及政策需

求，調整抽樣方法及樣本數，以適度增加中小企業及服務業樣本，並提升資料品質與作業效率。

130餘萬家工商業之全面判定及訪查作業將在各縣(市)政府及所屬鄉(鎮市區)公所與中央各

分工部會 1萬餘人通力合作下完成。 

本次普查蒐集之原始資料，係以電腦處理為主，人工整理為輔；為爭取時效並應各界需要，

爰依計畫先擷取普查重要項目進行資料處理，再彙編成各種分類統計表及初步結果提要分析，

經學者專家及本總處普查評審會審議通過後陳報行政院，據以編製普查初步報告與電子書籍，

廣供各界參考應用；至普查總報告及各行業別報告因資料量龐大，處理較為費時，且編輯內容

詳盡，將於 107年 12月起陸續公布。 

因本次普查事前策劃周詳，各級普查工作人員均秉承既定作業計畫與原則，群策群力，貫

徹執行，卒能克服萬難，順利達成任務，受訪工商業者亦能充分配合政府施政，提供翔實資料，

貢獻宏遠；復承普查評審會及各學者專家對於本普查方案及統計結果之悉心指導與審議，使普

查工作得以順利圓滿完成，謹此併致謝忱。 


